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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《仲裁法》出台，中国迈向涉外仲裁新纪元 

作者：孙伟丨赵宇先 

备受瞩目的《仲裁法》修订案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正式通过，并将于 202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这是原

《仲裁法》自 1995 年实施以来首次全面、系统的修订，不仅回应了三十年来中国仲裁实践的深刻变迁，更

彰显了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治理体系、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。新法的出台，必将对商事

争议解决策略、法律服务模式以及中国仲裁的国际声誉产生深远影响。 

尽管新法对旧法的突破和创新尚未完全达到部分实务人士的预期，但仍在多个关键领域实现了重大突

破，推动中国仲裁制度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。 

本文旨在梳理新《仲裁法》的部分重要修订内容，并探讨其对法律实务带来的机遇与挑战。 

一、确立“仲裁地”概念 

新法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是在涉外仲裁程序中正式引入“仲裁地”概念。原《仲裁法》对仲裁地的概

念规定模糊，实践中常将仲裁机构所在地视为仲裁地，导致在法律适用、司法监督等方面产生混乱。新法第

八十一条明确了仲裁地的概念及其确定方式(如约定或推定)，从而确定裁决的“国籍”以及哪国法院享有

对裁决的撤销监督权，填补了实践空白。 

仲裁地规则提升了仲裁程序的确定性，当事人可据此灵活选择仲裁地（如北京、上海、香港等），以明

确适用的程序法和司法监督标准，增强争议解决结果的可预期性。 

企业在起草涉外合同时，应重视“仲裁地”条款的战略价值，结合交易性质、对方当事人所在地、法律

环境、保全措施可行性等因素，选择最优的仲裁地。 

二、有限度准予“临时仲裁” 

临时仲裁是国际常用的仲裁方式之一。原《仲裁法》未规定临时仲裁制度，但实践中，中国已经逐步通

过地方性法规等方式开展小范围试点，探索临时仲裁的可行性。 

基于此前探索经验，新法有限度地承认了临时仲裁的法律地位，标志着中国仲裁制度进一步与国际接

轨。新法第八十二条规定，涉外海事纠纷，自贸区、海南自由贸易港及国家规定的其他区域内企业间纠纷等

特定情形，可约定直接由仲裁员组庭仲裁，即临时仲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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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时仲裁为当事人提供了机构仲裁之外的新选项，赋予当事人自主设计仲裁程序法的灵活性，实现制度

结构性补全。 

临时仲裁也对企业法务和律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。实务人士不仅要精通实体法，还需熟练掌握仲裁

程序规则的设计与推进，尤其需结合案件需求选择合适的仲裁程序。 

三、明确仲裁前保全及行为保全 

虽然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在仲裁前申请保全的权利，但由于原《仲裁法》对此未有明确规定，实践中

法院极少支持此类申请。与之类似，实践中法院通常也不支持当事人在仲裁中申请行为保全。 

新法第三十九条清晰界定了当事人可申请的仲裁保全包括行为保全，允许当事人在紧急情况下根据民

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在仲裁前向法院申请保全，并且要求“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处理”。该等规定为当事人

申请行为保全以及仲裁前保全提供了更明确的法律依据。 

实践中，许多违约和侵害行为具有突发性和持续性，如一方违反独家合作约定与第三方合作。若不及时

制止，非违约方的利益将不断遭受侵害，即便最终取得胜诉裁决也难以挽回损失。仲裁前保全和行为保全制

度为应对此种情况提供了有力的法律工具，将有效提升救济效率。 

企业应当对仲裁前保全、行为保全给予高度重视，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充分运用这些工具，积极向法院申

请。这也有助于仲裁前保全、行为保全从法律条文落地为普遍可行的实务工具。 

四、结语 

新《仲裁法》的颁布是中国仲裁法治建设的一座重要里程碑。通过引入仲裁地概念、承认涉外临时仲裁、

明确特定保全措施的法律依据等举措，新法构建了一个更加现代化、国际化的仲裁法律体系。这不仅将大幅

提升中国作为国际仲裁目的地的吸引力，也为国内外商事主体提供了更优质多元的争议解决路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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